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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722/99-00(01)號文件

廣播條例草案委員會

與藝人合約有關的保障競爭條文

目的

本文件闡述當局建議把「限制任何人運用或發揮本

身的藝術天份或才能」豁免納入禁止反競爭行為的條文，即

廣播條例草案 (下文簡稱「條例草案」 )第 13(1)條的適用範

圍。

保障競爭條文

2. 為確保電視廣播業內的公平競爭，條例草案納入兩

項與保障競爭有關的條文。第一項條文 (即第 13(1)條 )禁止

持牌機構從事其目的或效果在於防止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電

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的行為；第二項條文 (即第 14(1)條 )則

禁止在電視節目服務市場處於支配優勢的持牌機構濫用其支

配優勢。

藝人合約

3. 電視廣播機構與個別藝人簽訂獨家演出合約，是電

視廣播業內的慣常做法。不過，有意見關注，藝人可能因合

約條款而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從而對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的競

爭有所影響。

4. 一般而言，保障競爭法例不適用於處理有關藝人因

合約條款而受不合理限制的情況；最常見的做法是藉 「限

制營業合同原則」1來解決藝人受合約條文所限制的事宜。即

使在保障競爭法例已有悠久歷史的其他司法管轄區，藝人絕

大多數不會藉保障競爭法例來避免受合約內的不合理條文的

限制。理由是與藝人簽訂的個別合約絕大多數不會對有關市

場造成防止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競爭的效果。不過，如在市

                                                
1 「限制營業合同原則」可分兩方面  —

a) 根據普通法司法管轄權宣布合約因為限制營業合同而無效；及
b) 根據衡平法司法管轄權在某種情況㆘就不公平和不合情理的協定批與濟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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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處於支配優勢的持牌機構對藝人施加不合理條款，則市場

競爭會有較大可能性受到影響。此種行為可能構成濫用支配

優勢。

擬議豁免

5. 為反映業內的慣常做法，我們建議有關禁止反競爭

行為的條款並不適用於對「任何人運用或發揮本身的藝術天

份或才能方面」所施加的限制(見條例草案第 13(5)(b)條)。

我們的政策取向是認同廣播機構和藝人所簽訂的合約為一項

商業安排，不應受制於保障競爭條款。這項豁免亦可令那些

已經簽訂獨家合約的人士得到保證，條例草案不會令該等合

約違法。例如，合約條款規定與甲電視台簽訂獨家歌星合約

的歌手在合約期內不得為其他電視台演唱。一般而言，這類

限制是可以接受的。若從電視台為協助藝人發展演藝事業所

作出的投資來看，這安排亦屬合理。

6. 然而，保障競爭條款內亦有措施確保廣播機構不能

利用這項豁免而施加與藝人的藝術天份或才能毫無關係的限

制。例如，若持牌機構禁止藝人接受一個獨立機構所頒發的

獎項，理由是頒獎典禮將會由其他電視台播映，則該限制將

不會獲豁免。另一個不被豁免的例子是在合約內禁止藝人接

受與其他電視台的訪問。在上述例子的情況下，若有關限制

的目的或產生的效果會造成防止競爭時，才會受到第 13（1）

條規管。

7. 此外，大家亦必須注意，豁免條款不適用於第 14

條所訂明的禁止濫用支配優勢的情況。在有關市場處於支配

優勢的持牌機構，有責任確保其行為並不構成濫用支配優

勢。 因此，持牌機構有責任確保其對藝人所「施加」的條款，

並無構成濫用支配優勢。廣管局在作出有關持牌機構有否濫

用其支配優勢時，須就個別情況，考慮所有有關因素，顧及

該等所施加的條件是否苛刻或與協議事項無關及對有關市場

競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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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合約

8. 有意見擔心持牌機構可要求藝人與其指定的經理

人簽立獨家合約，再通過經理人合約向藝人施加不合理的限

制，從而輕易逃避保障競爭條文。正如上文第 4 段所解釋，

在合約內對藝人施加限制的問題，屬於合約法而非保障競爭

法例的範圍。不過，基於下文所述理由，利用「經理人」來

逃避保障競爭條文，將不大可能成功：—

(a) 若經理人是持牌機構的附屬公司，則兩者的行為可

被視為持牌機構的行為；

(b) 若經理人是一家與持牌機構並無相聯關係的公

司，而有關行為是基於持牌機構與經理人之間的協

議(不論是書面或口頭協議)或諒解作出的，並對有

關市場的競爭造成影響時，該行為會受第 13 條所

規管；及

(c) 若持牌機構在有關市場處於支配優勢，而事先與某

經理人作出了安排，要求藝人與該經理人簽立合

約，若該項安排的目的或所產生的效果是防止或在

相當程度上限制競爭，則持牌機構可能違反第 14

條的規定。

9. 持牌機構與經理人之間的任何協議或諒解，若其目

的或所產生的效果是防止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電視節目服務

市場的競爭，該協議或諒解會受條例草案的保障競爭條文所

規管。經理人必須完全獨立於持牌機構下行事，其行為才不

受競爭條文所規管，在此情況下，經理人無理由會向藝人施

加一些目的在於令持牌機構得益的限制性條款。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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